陵川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

2026年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
为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，有效杜绝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，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根据《山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若干举措》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局粮食、能源电力、人民防空等职能监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1.从严管控涉企检查频次，科学统筹监管事项，坚决杜绝随意性执法检查，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。

2.全面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模式，坚持公平公正执法，提升行政执法透明度与公信力。

3.强化检查结果运用，压实企业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主体责任，规范行业市场秩序，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。

4.坚持监管与服务相结合，规范执法行为，严守工作纪律，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二、检查事项及安排

	陵川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涉企行政检查安排

	序号
	检查

主体
	检查事项
	检查依据
	检查

频次
	检查标准

	1
	陵川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
	对粮食经营者从事收购、储存、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的监督检查
	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2条、第38条
	1次/年
	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42条、第43条、第44条、第45条、第46条、第47条、第49条

	2
	陵川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
	对粮食经营者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检查
	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12条、第20条、第23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
	1次/年
	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38条、第45条、第49条

	3
	陵川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
	对电力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第六十四条　
	1次/年
	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行政处罚法》《电力二次系统安全管理若干规定》《电力重大隐患判定标准》《有限空间作业》，对电力企业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	4
	陵川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
	对城市和重要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十七条
	1次/年
	《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第9条、第18条

	5
	陵川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
	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二十五条、《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92号）第五条、《山西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〉办法》第十九条第二款。
	1次/年
	《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第9条、第18条


三、检查实施要求

1.程序规范：执法人员开展检查必须主动出示执法证件，明确告知检查依据、检查内容和工作要求，严格遵守法定执法流程，完善执法工作台账，做到全程留痕、依法依规。推行合并综合检查，减少上门次数，切实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。

2.落实整改：检查结束后第一时间向企业反馈检查情况，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时限、整改标准，逐项督促整改到位，常态化开展整改复查，形成监管闭环。

3.廉洁自律：牢固树立公正廉洁执法理念，严禁以检查为名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，严禁索取、收受企业财物，坚决杜绝违规违纪行为，树立良好执法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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